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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1148—2008《石油沥青溶解度测定法》,与GB/T11148—2008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过滤装置的尺寸(见5.2,2008年版的5.1),增加了“容积约50mL”的要求(见5.2);

c) 更改了玻璃纤维滤纸的过滤孔径要求(见5.3,2008年版的5.6);

d) 删除了三氯甲烷溶剂(见2008年版的5.13);

e) 增加了正溴丙烷溶剂(见5.15);

f) 更改了样品控制加热温度(见6.3,2008年版的6.2);

g) 更改了计算公式(见第8章,2008年版的8.1);

h) 增加了“溶解度≤99%”条件下的精密度要求,增加了正溴丙烷法的精密度要求(见9.1、9.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佛交科天诺(广东)材料有限公司、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高速公路科技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投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严二虎、李浩、郭宁、王翠红、黄学文、徐剑、王红、孟华君、吴林松、郭峰、曾俊铖、
陈永刚、陈强、王玉果、谭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9年首次发布为GB/T11148—1989,2008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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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沥青溶解度测定法

警告———本文件没有规定有关安全方面的问题,如果需要,使用者有责任在使用前制定出适当的人

身安全防护措施。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沥青材料溶解度测定法。
本文件适用于测定石油沥青、聚合物改性沥青,或稀释沥青、乳化沥青残留物的溶解度。天然沥青、

橡胶沥青等其他沥青的溶解度测定参考执行。
注:根据试验需要,选择三氯乙烯法与正溴丙烷法中的任意一种方法,仲裁试验时,采用三氯乙烯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1147 沥青取样法

GB/T11415—1989 实验室烧结(多孔)过滤器孔径、分级和牌号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方法概要与用途

4.1 样品溶解在溶剂中,用过滤材料过滤,不溶物经洗涤,干燥和称量,计算出溶解度。

4.2 沥青中的可溶物含量反映其有效粘结成分含量。

5 仪器与材料

5.1 过滤装置:可采用古氏坩埚过滤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古氏坩埚、玻璃接头、吸滤瓶、过滤材料和

真空装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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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1 溶解度过滤装置示意图

5.2 古氏坩埚:容积约50mL,顶部内径为34mm±2mm,相关结构与尺寸如图2所示。
单位为毫米

图2 古氏坩埚结构及尺寸示意图

5.3 过滤材料:玻璃纤维滤纸,过滤孔径为1.5μm,并按GB/T11415—1989中附录A方法检验满足相

应P4级要求,能保留1.5μm以上颗粒。过滤材料不应重复利用。

5.4 吸滤瓶:容积为250mL,玻璃材质,锥形,厚壁,带支管。

5.5 玻璃接头:用于将古氏坩埚固定在吸滤瓶上,上部可与古氏坩埚和吸滤瓶严密配合;下部仔细研

磨,可与吸滤瓶严密配合。

5.6 橡胶圈:圆形橡胶管,将古氏坩埚固定在过滤管上。

5.7 真空装置:真空泵或水流泵,能保证吸滤所需的真空度。

5.8 锥形烧瓶:250mL,带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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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洗瓶或滴管。

5.10 量筒:100mL。

5.11 干燥器。

5.12 烘箱:真空干燥烘箱,能恒温105℃±5℃。

5.13 水浴:能保持温度38℃±0.5℃。

5.14 分析天平:分度值为0.0001g。

5.15 试验溶剂:可选择以下一种试剂进行试验:

a) 三氯乙烯,化学纯;

b) 正溴丙烷,化学纯。
注:溶剂有毒性,试验在具有良好的通风设施中进行。试验时按照相关规范或设计文件或试验委托方要求选择试

验溶剂,试验时备注化学试剂的类型。

6 试验准备

6.1 古氏坩埚的准备:将玻璃纤维滤纸放入洁净的古氏坩埚中,用少量试验溶剂洗涤,待溶剂挥发后,
将带有玻璃纤维滤纸的古氏坩埚在105℃±5℃的烘箱内干燥30min,取出放在干燥器中冷却30min
后进行称量,精确至0.1mg。然后重复干燥、冷却、称量过程,直至连续称量间的差值不大于0.3mg为

止,古氏坩埚与玻璃纤维滤纸的质量记作m1。存在干燥器中备用。
6.2 将锥形烧瓶和玻璃棒烘干至恒重,称取质量,记为m2,精确至0.1mg。
6.3 样品的准备:按GB/T11147获取代表性试样。待试验样品熔化,沥青控制加热温度不超过试样

预估软化点90℃,加热时间不超过1h。

7 试验步骤

7.1 在预先干燥的锥形烧瓶中称取约2g沥青试样,称取含有试样的锥形烧瓶和玻璃棒的质量,记为

m3,精确至0.1mg。在不断摇动下分次加入溶剂,直到试样溶解,加入溶剂总量为100mL,盖上瓶塞,
在室温下静置至少15min。

注:仲裁试验时,在进行过滤之前把试样溶液在38.0℃±0.5℃水浴上保持1h。

7.2 将玻璃接头安装在吸滤瓶上,将预先准备好并已恒重的古氏坩埚,通过橡胶圈安装在玻璃接头上,
然后用少量的试验溶剂润湿玻璃纤维滤纸。先过滤澄清溶液,控制过滤速度使滤液以滴状过滤。视需

要是否进行轻微抽滤。当不溶物明显时,尽可能将不溶物保留在锥形烧瓶中,直到滤液滤完。用少量试

验溶剂洗涤锥形烧瓶,将不溶物全部转移到古氏坩埚中。用试验溶剂洗涤古氏坩埚上的不溶物,直至滤

液无色为止。取下古氏坩埚,用少量试验溶剂洗涤古氏坩埚底部外边缘。将古氏坩埚连同玻璃纤维滤

纸和不溶物一起放在通风处,直至无试验溶剂气味为止。
7.3 将古氏坩埚、玻璃纤维滤纸和不溶物放在105℃±5℃的烘箱内至少30min后取出,然后放在干

燥器中冷却30min后称量。重复干燥、冷却及称量,精确至0.1mg,直至连续称量间的差值不大于

0.3mg为止。记录古氏坩埚、玻璃纤维滤纸和不溶物的质量,记为m4。将锥形烧瓶、玻璃棒与黏附不

溶物烘干至恒重,记录其质量,记为m5。
注:为测得准确的值,加热后的冷却时间大致相同,相差±5min,例如空古氏坩埚冷却30min后称量,则含不溶物

的古氏坩埚在冷却30min±5min内称量。在干燥器中过夜的空古氏坩埚或带有不溶物的古氏坩埚,在烘箱中

加热30min,然后冷却规定的时间再称量。

8 计算

试样的溶解度X 按公式(1)计算,精确至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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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1-
(m4-m1)+(m5-m2)

m3-m2

é

ë
êê

ù

û
úú×100% ………………………(1)

  式中:

m1———古氏坩埚和玻璃纤维滤纸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锥形烧瓶与玻璃棒合计质量,单位为克(g)。

m3———锥形烧瓶、玻璃棒与试样合计质量,单位为克(g)。

m4———古氏坩埚、玻璃纤维滤纸和不溶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5———锥形烧瓶、玻璃棒与黏附不溶物合计质量,单位为克(g)。

9 精密度

9.1 重复性:同一操作者,重复测定两个结果之差不应超过表1数值(95%置信区间)。

表1 重复性要求

试验溶剂 三氯乙烯 正溴丙烷

重复性

溶解度>99% 0.10% 0.16%

溶解度96%~99% 0.47% 0.53%

溶解度≤96% 0.85% —

9.2 再现性:两个实验室,所得两个结果之差不应超过表2数值(95%置信区间)。

表2 再现性要求

试验溶剂 三氯乙烯 正溴丙烷

再现性

溶解度>99% 0.26% 0.26%

溶解度96%~99% 1.22% 1.37%

溶解度≤96% 1.40% —

10 报告

10.1 取两次平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溶解度试验结果,对于溶解度大于99.0%的结果,准确到

0.01%,对于溶解度小于或等于99.0%的结果,准确到0.1%。

10.2 报告中注明试验溶剂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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